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 

□受請託關說者 

◼ 受贈財物者 

□受飲宴應酬者

□其他____________  

服務單位 ○○科 
職

稱 
○○○ 姓名 ○○○ 

相 關 人 

公司行號/ 

服務單位 
○○基金會 

職

稱 
執行長 姓名 張○○ 

通訊地址 ○○市重慶南路 2 段 75 號 
聯絡

電話 
02-2396-＊＊＊＊ 

 

有 無 

職 務 上 

利 害 關 係 

■有 

□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。 

□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。 

■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。 

□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

 

 

事 件 內 容 

 

一、張執行長於○年○月○日以郵遞方式送來永豐餘生技日本京逸品禮

盒一盒（親子焙茶、玄米抹茶、野菜及抹茶煎餅）及 4 本童書。 

二、禮盒屬該關係企業產品，童書屬該基金會產品，應屬新產品行銷手

法。 

 

處 理 情 形 

 

食品擬交由本局中途之家安置人食用，童書交由兒福中心保管使用。 

填 表 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簽章） 
直屬長官 

 

（以上欄位由員工本人填寫） 

（以下欄位由政風室填寫） 

政 風 室 

處理情形 
 

政風室 第一層決行 

  

※「相關人」指請託關說者、餽贈財物者、邀宴應酬者等。 


